[bookmark: _GoBack]交通运输执法行政检查标准
一、对巡游出租车客运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是否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2.聘用的出租汽车驾驶员是否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证
3.是否按照规定组织实施了继续教育
4.车辆是否取得道路运输证，且不存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情形
5.是否按规定建立并落实投诉举报制度
    6.是否擅自暂停、终止全部或者部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7.是否出租或者擅自转让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
8.是否按照规定配置巡游出租汽车相关设备
9.巡游出租车辆是否安装计程计价设备、具有行驶记
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和应急报警装置
   10.巡游出租车辆是否按照规定在车辆醒目位置标明运价标准、乘客须知、经营者名称和服务监督电话
二、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是否·通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备案
2.是否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的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标准开展维修服务
3.是否存在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者擅自改装机动车
4.是否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
5.是否签发虚假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6.是否未按照规定执行机动车维修质量保证期制度
7.是否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维修作业的
8.是否伪造、转借、倒卖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9.是否只收费不维修或者虚列维修作业项目
10.是否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机动车维修标志牌
11.是否按照规定在经营场所公布收费项目、工时定额和工时单价
12.是否超出公布的结算工时定额、结算工时单价向托修方收费
13.是否建立机动车维修档案，并实行档案电子化管理，及时上传维修电子数据记录
三、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的行政检查
1.是否通过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备案
2.是否具有将经营项目、培训能力、培训车型、培训内容、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教练员、教学场地、投诉方式、学员满意度评价参与方式等情况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进行公示
3.是否按规定聘用教学人员
4.是否按规定建立教练员档案、学员档案、教学车辆档案（学员档案保存期不少于4年）
5.是否在备案的教练场地开展基础和场地驾驶培训
6.是否使用不符合规定的车辆及设施、设备从事教学活动
7.是否按规定报送《培训记录》、教练员档案主要信息和有关统计资料等信息
8.是否存在索取、收受学员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等不良行为
9.是否按规定与学员签订培训合同
10.是否按规定开展教练员岗前培训或者再教育
11.是否定期开展教练员教学质量信誉考核，公布考核结果
12.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是否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进行培训
13.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是否按照规定组织学员结业考核，向考核合格的学员颁发《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
14.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是否向未参加培训、未完成培训、未参加结业考核或者结业考核不合格的人员颁发《结业证书》
15.教练员是否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
16.教练员是否填写《教学日志》《培训记录》
17.教练员是否在教学过程中将教学车辆交给与教学无关人员驾驶
18.教练员是否在教学过程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
19.教练员是否存在索取、收受学员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等不良行为
20.教练员是否按规定参加岗前培训或者再教育
四、对道路运输客运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是否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2.是否取得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
3.是否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
4.是否存在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
5.是否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
6.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是否取得从业资格
7.是否具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客车，且客车未擅自改装
8.车辆是否取得道路运输证，且不存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情形
9.是否按照“一车一档”建立车辆技术档案，档案内容是否齐全
10.车辆是否按要求进行维护、检测，保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11.是否足额配备了专职的监控人员（专职监控人员配置原则上按照监控平台每接入100辆车设1人的标准配备，最低不少于2人）
12.是否使用符合标准的监控平台，且监控平台接入联网联控系统，并按规定上传道路运输车辆动态信息
13.是否建立并有效执行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制度、对驾驶员交通违法处理率是否不低于90%
14.企业正在运营的车辆是否均已上线，是否存在卫星定位装置故障但仍在运营的车辆
15.企业车辆是否存在伪造、篡改、删除车辆动态监控数据等行为
16.是否在监控平台中完整、准确地录入所属道路运输车辆和驾驶人员的基础资料等信息，并及时更新
17.客运班车是否按照批准的配客站点停靠、是否按照规定的线路、日发班次下限行驶
18.加班车、顶班车、接驳车是否按照规定的线路、站点运行
19.是否未报告原许可机关，擅自终止道路客运经营
20.是否按照规定在发车前对旅客进行安全事项告知
21.班车客运是否与客运站签订进站协议
22.班车客运经营者是否为定制客运车辆随车配备便捷式安检设备，并由驾驶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旅客行李物品进行安全检查
23.定制客运网络平台发布信息是否与实际提供服务的班车客运经营者、车辆、驾驶员一致，如实向管理部门提供相关业务数据
24.是否为旅客投保承运人责任险
25.是否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
26.是否存在重大运输安全隐患等情形，导致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五、对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1.承担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服务的企业是否由城市人民政府或者其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依法确定
2.是否将其运营的城市公共交通线路转让、出租或者变相转让、出租给他人运营
3.从事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驾驶员、乘务员、调度员、值班员、信号工、通信工（如有）等重点岗位人员条件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按照规定对重点岗位人员进行培训和考核
4.是否遵守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有关服务标准、规范、要求
5.是否按照规定配备城市公共交通车辆或者设置车辆运营服务标识
6.是否公开运营线路、停靠站点、运营时间、发车间隔、票价等信息
7.是否擅自变更运营线路、停靠站点、运营时间
8.是否擅自中断运营服务
9.因特殊原因变更运营线路、停靠站点、运营时间或者暂时中断运营服务，是否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告并向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报告
10.是否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同意终止运营服务
11.是否利用城市公共交通车辆或者设施设备设置广告，影响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
12.是否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制定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运营安全操作规程
13.是否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4.是否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15.是否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按照计划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16.是否在城市公共汽电车车辆和场站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疏散示意图，并为车辆配备灭火器、安全锤等安全应急设备，保证安全应急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17.是否定期对城市公共汽电车车辆及其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检测、维护，保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18.是否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19.是否建立健全并实施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辨识评估、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0.是否关注重点岗位人员的身体、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对重点岗位人员定期组织体检，加强心理疏导，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重点岗位人员身体、心理状况或者行为异常导致运营安全事故发生
六、 对道路运输货运站场经营者、货运源头单位的行政检查
1.是否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是否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是否超越许可的事项，从事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除使用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外）
2.是否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
3.从事站场经营、货运代理（代办）等货运相关服务的，是否具备备案条件，并按规定进行备案
4.参加货运经营的驾驶员是否取得从业资格
5.车辆是否取得道路运输证
6.车辆是否按照规定每12个月或者6个月进行1次检验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车辆技术等级是否达到二级以上
7.是否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测不合格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
8.是否建立车辆技术档案，且及时更新、记录详实
9.是否按规定对运营车辆进行出站安全检查
10.是否强行招揽货物或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等
11.货运站经营者是否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运营，是否擅自改变货运站的用途和服务功能
12.是否具备相应的设备、设施
13.是否具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货运站房、生产调度办公室、信息管理中心、仓库、仓储库棚、场地、道路、称重、监控等设施
14.是否按规定配备了专职的监控人员（专职监控人员配置原则上按照监控平台每接入100辆车设1人的标准配备，最低不少于2人）
15.是否使用符合标准的监控平台，且监控平台接入联网联控系统、并按规定上传道路运输车辆动态信息
16.对卫星定位系统平台中各类违法违规报警信息的核查处理率是否达到90%以上，并记录存档至动态监控台账
17.企业正在运营的车辆是否均已上线，是否存在卫星定位装置故障但仍在运营的车辆
18.企业是否存在伪造、篡改、删除车辆动态监控数据等行为 
19.是否在监控平台中完整、准确地录入所属道路运输车辆和驾驶人员的基础资料等信息，并及时更新
